


填寫本案「連署人名冊」前請確認您是否符合第二階段身分資格： 
1. 年滿二十歲，具有本國投票權者。 

2. 連署人需於原選舉區之行政區域內繼續居住（設籍）四個月以上。 

※ 繳回方式 ※ 
此份同意暨聲明書填寫完畢後，可與本案「連署人名冊」一併透過下方管道繳交： 

[ 國內郵寄至 ] 台北郵政信箱93-163號信箱。(請注意將連署書對折三次放入信封，僅可用平信，勿投遞掛號、包裹，不須寫收件人) 

[ 海外郵寄至 ] 苗栗縣後龍鎮東門街128號 苗栗罷免大城宮 收 

No. 128, Dongmen St., Houlong Township, Miaoli County 356011 , Taiwan (R.O.C.) 

MIAO LI,DA-CHENG-GONG 

[ 親送至 ] 官方網站公告之連署站點，交給身著黃色「超無作為、刪鎮出局」背心的志工。 

以上事項，由本案罷免團隊「超無作為、刪鎮出局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7日確認後發布。 

同 意 暨 聲 明 書 

1、 本人所提供資料僅同意使用於「苗栗縣第一/二選舉區第11屆立法委員陳超明/邱鎮軍罷免案(下稱本案)」之用。 

2、 本人參與本案第二階段連署人名冊同檢附之此份同意暨聲明書，均確認由連署人本人親自簽章無訛。 

3、 本人同意「超無作為、刪鎮出局」志工團隊得經下列聯絡方式與連署人聯繫，以利本案相關作業續行(資料更正及確認、三階行動通知)。 

 

簽署人(親簽或蓋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先生 / 小姐 

行動電話 / 市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署日期：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其他聯絡方式（社群帳號 / email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是否參與過本案第一階段提議人名冊：□是   □否 

「超無作為、刪鎮出局」 
官方網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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